
1 

「偏遠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石油設施及運輸費用補助辦

法」適用地區異動可能性研析 

「石油管理法」為落實確保石油穩定供應之政策目標，明訂針對

偏遠地區、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石油設施、運輸費用之補助及差

價之補貼為石油基金的支出用途之一，並自 91 年 2 月起依「石油基

金補助山地鄉及離島地區石油設施及運輸費用及差價補貼申請作業

要點」進行山地鄉及離島地區相關補助，而在補助作業要點中，明確

訂定出補助之適用地區；「石油管理法」於 103 年 10 月修訂公告，除

配合「原住民族基本法」將原山地鄉正名為山地原住民族地區外，亦

擴大偏遠及平地原住民族，並授權訂立「偏遠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

石油設施及運輸費用補助辦法」（以下簡稱補助辦法），初時同樣亦於

補助辦法內明訂適用地區；惟考量人民享有居住遷徙的自由權，補助

地區之人口並非一成不變，為力求補助公平性，爰於 105 年 3 月修訂

補助辦法第 4 條規定，將補助辦法之次年度適用地區改由經濟部（能

源局）於每年 9 月底前公告。100 至 106 年適用地區規範作法如表 1

所示。 

由於依現行補助辦法定義，適用地區有可能會隨政府公告或人口

密度變動而有所異動，因此本文即針對可能造成適用地區變動之影響

因素進行說明。 

表 1  100 至 106 年度補助辦法適用地區規範作法 

年度 山地原民區 平地原民區 偏遠地區 離島地區 

100 
補助作業要點 

明訂適用地區 
--- --- 

補助作業要點 

明定地區 

101 

102 

103 

104 
補助辦法 

明訂適用地區 

補助辦法 

明訂適用地區 

補助辦法 

明訂適用地區 

補助辦法 

明訂適用地區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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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山地原民區 平地原民區 偏遠地區 離島地區 

106 原民會核定地區 原民會核定地區 
以人口密度<全國平

均人口密度 1/5 計算 

與臺灣本島隔離 

屬我國管轄之島嶼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一、原住民族地區之異動可能性 

民國 91 年以前政府法令規範中並無明定原住民族地區，而係沿

用 34 年臺灣省政府因應山地特殊行政狀態，將原有理蕃區域按地方

行政體制，依據山地地理環境及交通情形所劃編之山地鄉，以及 44

與 56 年公布「臺灣省政府輔導平地山胞生活計畫」之實施地區，包

含花蓮縣（山地鄉外全縣）、臺東縣（山地鄉外全縣）、苗栗縣（南庄

鄉、獅潭鄉）、新竹縣（關西鎮）、南投縣（魚池鄉）及屏東縣（滿洲

鄉）作為平地原住民族之居住地區。1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為落實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

法之規定，在考量前述地區為原住民族傳統居住與各族歷史淵源及文

化特色，且為原住民族社會共識及以往政府推動原住民施政之行政地

區，爰於 91 年報行政院核定後訂定 55 個原住民地區（表 2）。 

而後 94 年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則明文定義原住民族為既

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之傳統民族，包含阿美、泰雅、排灣、布農、

卑南、魯凱、鄒族、賽夏、雅美、邵族、噶瑪蘭、太魯閣等 12 族，

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民族；原住民族地區則為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

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而依

原民會網站資料顯示，目前經政府認定之原住民族，除原住民基本法

內明述之 12 族外，亦已增加了撒奇萊雅、賽德克、拉阿魯哇及卡那

卡那富等 4 族，其均居住於現行公告之原住民族地區內（表 3）。 

                                                 
1
 資料來源：行政院 91 年 4 月 16 日院台疆字第 09100173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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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原住民族基本法對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地區之規定，均係為

經原民會報行政院核定之民族或地區，因此我國之原住民族、原住民

族地區係有可能跟國內實務狀況而有所異動。 

表 2  原住民族地區 

縣市 山地原住民地區（30個） 平地原住民地區（25個） 

新北市 烏來區 --- 

臺中市 和平區 --- 

高雄市 桃源區、那瑪夏區、茂林區 --- 

桃園縣 復興鄉 ---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 關西鎮 

苗栗縣 泰安鄉 南庄鄉、獅潭鄉 

南投縣 仁愛鄉、信義鄉 魚池鄉 

嘉義縣 阿里山鄉 --- 

屏東縣 
泰武鄉、瑪家鄉、來義鄉、霧台鄉 

春日鄉、獅子鄉、牡丹鄉、三地門鄉 
滿州鄉 

宜蘭縣 大同鄉、南澳鄉 --- 

花蓮縣 

(全縣) 
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 

花蓮市、吉安鄉、新城鄉、壽豐鄉 

鳳林鄉、光復鄉、豐濱鄉、瑞穗鄉 

玉里鎮、富里鄉 

臺東縣 

(綠島外

全縣) 

海端鄉、延平鄉、金峰鄉 

達仁鄉、蘭嶼鄉 

臺東市、卑南鄉、大武鄉、東河鄉 

鹿野鎮、池上鄉、成功鎮、關山鎮 

長濱鄉、太麻里鄉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表 3  新增原住民族居住地區 

新增之原住民族 居住地區 備註 

撒奇萊雅族 台灣東部，大致在今日的花蓮縣境內 

均位於 

現行之 

原住民族

地區 

賽德克族 

1.發源地為德鹿灣(Truwan)，為現今仁愛鄉春陽

溫泉一帶 

2.主要以台灣中部及東部地域為其活動範圍，約

介於北方的泰雅族及南方的布農族之間 

拉阿魯哇族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桃源里及那瑪夏區瑪雅里 

卡那卡那富族 
高雄市那瑪夏區楠梓仙溪流域兩側，現大部分居

住於達卡努瓦里及瑪雅里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網址：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6726E5B80C8822F9。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6726E5B80C8822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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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遠地區之異動可能性 

偏遠地區於字面解釋上應屬距離遙遠導致水陸運輸及交通不便，

另一方面偏遠地區亦可轉化為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之社經情形。蒐集彙

整學界對偏遠地區或鄉鎮市區分類之研究報告，其多採用多構面複指

標來評估分類行政區別，如表 4 所示。 

表 4  偏遠地區或鄉鎮市區發展分類之評估指標 

學者 評估類別 評估構面（指標） 

曾世杰(1996) 

偏遠 

地區 

人口密度（耕地人口密度）、所得水準、交通便利性

(至都會區水陸交通超過 2 小時)等 3 項指標 

蔡光昭(1998) 交通時間（1 小時以上） 

林玥秀(2006) 
10 年人口統計量、前一年底人口數、前一年底人口

密度及近 3 年平均國民申報綜合所得稅等 3項指標 

羅啟宏(1992) 

鄉/鎮 

市/區 

發展 

分類 

人口特性、產業發展、公共設施、財政狀況、地理環

境等 5 構面，採 22 指標 

研考會報告(2002) 最終以人口密度為單一指標 

許勝懋等(2003) 
人口變項、經濟發展、財政收支、環境衛生等 4構

面，14 項指標 

劉介予等(2006) 人口特性、產業發展、醫療資源等 3 構面，5 項指標 

侯佩君等(2008) 

服務業人口百分比、工業人口百分比、15 至 64 歲人口

百分比、65 歲以上人口百分比、專科及以上教育人口

百分比、人口密度等 6 項指標 

研考會報告(2012) 

人力潛質：人力資源結構、社會經濟發展、教育文化

發展等 3 構面，14 項指標 

基礎建設：交通動能發展、生活環境發展、資訊基處

建設等 3 構面，11 項指標 

資料來源：曾世杰（1996）、蔡光昭（1998）、林玥秀（2006）、行政院研考會（2012）、

本報告彙整。 

而在政府部門方面，因業務執掌差異，各部會對於偏遠地區之界

定作法不盡相同，目前包含補助辦法及交通部「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

法」、文化部「營利事業捐贈文化創意相關支出認列費用或損失實施

辦法」及教育部「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均於法中明列偏遠地

區之定義，並多以人口密度作為評估指標（表 5）；另一方面包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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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教育部的「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校長

暨教師資格標準」、或農委會的「農業發展條例」則主要係由主管機

關或各縣市政府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表 5  政府單位之偏遠地區判定作法 

 部會 法源 偏遠地區判定作法 

法條

明訂

定義

者 

經濟部

能源局 

偏遠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 

石油設施及運輸費用補助辦法 
人口密度<全國平均人口密度 1/5 之鄉/鎮/市/區 

交通部 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 1 人口密度<全國平均人口密度 1/5 之鄉/鎮/市/區 

文化部 營利事業捐贈文化創意相關 

支出認列費用或損失實施辦法1 

人口密度<全國平均人口密度 1/5 之鄉/鎮/市/區 

其他符合主管機關公告標準之偏遠地區 

教育部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 人口密度<全國平均人口密度 2/5 之鄉/鎮/市/區 

經濟部

工業局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99 年廢止) 

 

公司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展

遲緩鄉鎮地區適用投資抵減

辦法(100 年廢止) 

1.判定「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鄉鎮地區」 

2.「10 項指標」或「報稅資料」評估 

(1)人口、財政、公共服務、教育、交通等 10

項指標評估總分，依序取 8 縣之鄉/鎮 

(2)近 3 年之國民申報綜和所得，依序取本島之

1/2 鄉/鎮，且其最近 3 年平均國民申報綜合

所得應低於全國平均國民申報綜合 85% 

由 

主管

機關

核備

者 

交通部 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 
偏遠、離島或特殊服務性路（航）線之認定，

由主管機關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教育部 
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校長暨

教師資格標準 

本標準所稱偏遠或特殊地區之學校，由各級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後，列表層轉教育部核定

或核備。並得視實際需要予以調整 

行政院

農委會 

農業發展條例 

 

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十二條

第三項第三款規定得免繳交

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之偏遠

與離島地區範圍 

1.89 年 10 月邀請行政院、相關部會及各縣市

政府研商後定為「偏遠地區以鄉鎮為單位，

界定範圍參考經濟部評估之資源貧瘠或發展

遲緩地區，並由各縣市政府配合各縣市發展

政策與農業管理需要初步予以篩選後，函送

農委會依法配合辦理公告作業」 

2.後依各地區交通開發、產業、人口狀況等，

刪除部分地區 

備註：對偏遠地區定義，包含有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 7.5 公里以上之離島地區，惟偏遠

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石油設施及運輸費用補助辦法另將離島地區獨立分項定

義，因此本表不納入離島定義併同比較。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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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法規明訂有偏遠地區定義者中，除教育部「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施行細則」係採行政區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 2/5 外，其他包含

補助辦法在內之法規，多係以行政區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 1/5 作為

評估基準，而如表 6 所示，雖然隨著全國總人口數的成長（105 年 12

月人口數較 100 年 12 月增加 31.5 萬人），偏遠地區的人口密度判斷

基準值由 100 年的 128 人/平方公里持續提升到 130 人/平方公里，但

卻可能宥於城鄉發展所造成的人口移動、或城鄉出生、死亡率的差異

所導致的人口增減變化，以致於偏遠地區數量仍有出現緩步變化，即

雖並不會有每年變動，但可能 3~5 年會出現變化的現象。 

表 6  政府單位之偏遠地區判定作法 

年度 
偏遠地區判定作法 

人口密度 判斷基準：全國人口密度 1/5 偏遠地區數 

99 639.99 人/KM2 128.00 人/KM2 64 

100 641.70 人/KM2 128.34 人/KM2 65 

101 644.21 人/KM2 128.84 人/KM2 65 

102 645.81 人/KM2 129.16 人/KM2 65 

103 647.47 人/KM2 129.49 人/KM2 65 

104 649.00 人/KM2 129.80 人/KM2 67 

105 650.32 人/KM2 130.06 人/KM2 67 

備註：以各年度 12 月底人口數、土地面積計算。 

資料來源：本報告分析。 

 

三、離島地區之異動可能性 

依補助辦法定義「離島地區」則係指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

之島嶼。由於若非有地殼運動造成島嶼數變化、或因我國領土擴張所

造成之變動，一般而言，離島地區之適用範圍不會有所變動。唯一較

有可能係隨行政區域之重新劃分而有所變化，但由於補助辦法已將全

體之離島均納入適用地區，因此實質上並不會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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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依現行補助辦法定義，「偏遠地區」為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

口密度 1/5 之鄉/鎮/市/區，「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

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原民會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而「離島地區」則係指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之島嶼，彙整 100

年至 106 年補助辦法適用地區於表 7。 

表 7  100 至 106 年度補助辦法適用地區（鄉鎮市區別） 

年度 山地原民區1 平地原民區 偏遠地區 離島地區 

100 新北市：烏來區 

桃園市：復興區 

新竹縣：五峰鄉、尖石鄉 

苗栗縣：泰安鄉 

臺中市：和平區 

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 

嘉義縣：阿里山鄉 

高雄縣：桃源鄉、茂林鄉 

那瑪夏鄉 

屏東縣：泰武鄉、獅子鄉 

牡丹鄉、瑪家鄉 

霧臺鄉、春日鄉 

來義鄉、山地門鄉 

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 

花蓮縣：秀林鄉、萬榮鄉 

卓溪鄉 

臺東縣：海端鄉、蘭嶼鄉 

達仁鄉、延平鄉 

金峰鄉 

--- --- 

屏東縣：琉球鄉 

臺東縣：綠島鄉 

蘭嶼鄉 

澎湖縣：馬公市 

湖西鄉 

白沙鄉 

西嶼鄉 

望安鄉 

七美鄉 

金門縣：金城鄉 

金寧鄉 

金沙鎮 

金湖鎮 

烈嶼鄉 

烏坵鄉 

連江縣：南竿鄉 

北竿鄉 

莒光鄉 

東引鄉 

101 

102 

103 

104 

新竹縣：關西鎮 

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 

南投縣：魚池鄉 

花蓮縣：花蓮市、吉安鄉 

新城鄉、壽豐鄉 

鳳林鄉、光復鄉 

豐濱鄉、瑞穗鄉 

玉里鎮、富里鄉 

臺東縣：臺東市、卑南鄉 

大武鄉、東河鄉 

鹿野鄉、池上鄉 

成功鎮、關山鎮 

長濱鄉、太麻里鄉 

新北市：石碇區、坪林區 

平溪區、雙溪區 

南投縣：中寮鄉 

嘉義縣：番路鄉、大埔鄉 

臺南市：楠西區、南化區 

左鎮區、龍崎區 

高雄市：田寮區、六龜區 

甲仙區 

105 

1.依原民會核定地區 

2.適用地區：同上 

1.依原民會核定地區 

2.適用地區：同上 

1.依人口密度計算 

2.適用地區：同上，並新增 

新北市：貢寮區 

高雄市：杉林區 

新竹縣：峨眉鄉 

南投縣：鹿谷鄉、國姓鄉 

1.依辦法定義 

2.適用地區： 

同上 

106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備註：本表名稱為 106 年度之鄉鎮市區名稱。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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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析對補助辦法適用地區變動可能造成之影響因素後，發現

「離島地區」並不會受其他條件影響而有所變化；但「原住民族地區」

則有可能隨著由於國內實務狀況，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其他自認

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而有

所增加，連帶亦可能隨之增加原住民族地區，進而導致補助辦法適用

地區之變化；除此之外，補助辦法適用地區中，以「偏遠地區」主要

受到人口移動、或出生/死亡率差異影響導致各行政區人口增減變化

之變動幅度極高，連帶影響偏遠適用地區變動的可能性最高。 

雖說補助辦法適用地區以偏遠地區之變動機率為最高，但分析近

7年之相關統計數據及偏遠地區數量，可觀察到偏遠地區非逐年變動，

而係隨國內人口發展於較長期間漸進調整，因此在補助政策穩定性之

考量下，或可思考將逐年進行補助辦法適用地區之公告，改以定期(如

3 年或 5 年)進行重新檢討與公告之作業，爰無需讓受補助業者或民

眾須逐年確認是否具有補助資格，以達政策穩定推動、簡政便民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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